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冠华基业（深圳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“4·22”
触电死亡事故调查报告

2021 年 4 月 22 日 15 时 50 分，位于龙岗区南湾街道下李朗

社区布澜路东久创新科技园 3 栋 7 层发生一起触电事故，造成 1

人死亡。依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

493 号）的有关规定，区政府委托区应急管理局牵头，成立了由

区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区总工会、龙岗公安分局、南湾街道办组成

的事故调查组，组长由区应急管理局局长刘少文担任，副组长由

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郑子荣担任。为尽快查明事故原因，事故调

查组对事故进行了调查，调查情况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故相关单位及人员基本情况

1.冠华基业（深圳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，成立于 2011 年 10

月 25 日，有限责任公司（法人独资）；法定代表人：孙东平；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300582745888P，注册地址：深圳市龙

岗区坂田街道办象角塘宝吉行政办公楼 201 室。经营范围：经济

信息咨询、投资咨询、物业管理、自有物业租赁等。经查，该公

司为东久创新科技园业主单位。

2.张昱，男，汉族，37 岁，广东省深圳市人，身份证号码：

410102********00**，冠华基业（深圳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物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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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理。

（二）工程基本情况

2021 年 4 月 21 日，东久创新科技园 3 栋 7 楼需拆除原有装

饰配合新租户进场装修施工，冠华基业（深圳）投资咨询有限公

司张昱将拆除工程发包给包工头易刚吉，双方口头约定工程总价

款为 5 万元，内容为拆除 3 栋 7 楼所有的原有装饰，包括地板、

天花吊顶拉杆、风管、隔墙等，4 月 30 日前完工。该工程未到

下李朗社区进行小散工程备案。

二、事故经过及善后处理情况

（一）事故经过

2021 年 4 月 22 日 9 时 20 分，易刚吉、易大清、余远生、

王云海等人到东久创新科技园 3 栋 7 楼进行拆除作业。余远生、

王云海负责拆除地板，易刚吉负责拆除吊顶天花。15 时 50 分，

易刚吉站在铝合金人字梯上拆除原有抽风排气管道及吊顶金属

拉杆时，易大清发现易刚吉头部后仰靠在消防水管上不动，便立

即过去查看，发现易刚吉触电。

（二）善后情况

死者易刚吉，男，汉族，26 岁，四川省南充市人，包工头。

易刚吉临时雇佣 4 名工人组成施工队进行施工，未取得施工资质

以个人名义承揽工程。

2021 年 4 月 25 日，冠华基业（深圳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与

死者家属签署了《关于 4.22 人员触电伤亡事故原因及处理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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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确认函》，一次性赔偿死者家属 150 万人民币，该起事故善后

赔偿工作已妥善处理。

三、应急救援处置情况

事故发生于 2021 年 4 月 22 日 15 时 50 分，事故发生后，现

场人员立即对易刚吉进行心肺复苏术急救并拨打 120 急救电话，

120 到场后对易刚吉进行抢救无效宣布其死亡。

区应急管理局接报后，立即组织人员赴现场处理，对现场进

行调查取证，并在第一时间将该起事故上报至区总值班室和市应

急管理局。

四、现场勘查情况

（一）东久创新科技园 3 栋 7 楼拆除工程触电事故现场，有

一便携式铝合金人字梯放置在地面，梯高约 3 米，梯脚部位防滑

绝缘胶垫完好，梯顶平台上放置有带电池的电动工具、尖嘴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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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铝合金梯上方已拆除了部分的风管、空调管及吊顶拉

杆，风管侧有三条固定天花板的吊顶拉杆未拆除，其中一条吊顶

拉杆与楼板连接处有明显松动迹象，仍与楼板相连。

（三）事故现场地面杂乱，散乱的摆放着铁锤等工具和已拆

下的金属风管、金属吊顶拉杆等。

（四）通过现场测试，楼板内应急电源、照明电源线路全送

电时，已松动吊顶拉杆带电（实测电压 229V），其它天花板附

近金属物件及裸露导线均无带电迹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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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通过测试，楼板内的应急电源、照明电源线路由 6 楼

强电井内“3P-ALE2”配电箱引出，线路未安装带漏电保护功能

的断路器。经查，应急电源、照明电源线路未强制安装漏电保护

装置。

五、事故原因及性质

（一）直接原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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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急电源、照明电源线路绝缘层破损，易刚吉拆除吊顶金属

拉杆时，电线裸露铜芯与金属拉杆接触，金属拉杆带电，易刚吉

触碰到带电的金属拉杆，其身体部位同时触及附近的金属物构成

回路触电。

（二）间接原因

1.冠华基业（深圳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违法发包，将东久创

新科技园3栋7楼拆除工程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和相应资

质的个人。

2.易刚吉施工队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，未取得施工资质承揽

工程组织施工。

3.易刚吉安全意识淡薄，天花板吊顶内金属管道、电线布线

较多，拆除作业前，未对作业区域进行全面的风险辨识和隐患排

查工作，未采取技术、管理措施消除事故隐患。

（三）事故性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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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过对事故的调查分析，该事故是一起因冠华基业（深圳）

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违法发包，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而导致的生

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六、事故责任分析及处理意见

（一）死者易刚吉安全意识淡薄，拆除吊顶金属拉杆作业前，

未对作业区域进行全面的风险辨识和隐患排查工作，拆除吊顶金

属拉杆时，电线裸露铜芯与金属拉杆接触，其触碰到带电的金属

拉杆，对事故发生负主要责任。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，不予追究

其责任。

（二）冠华基业（深圳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违法发包，将拆

除工程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和相应资质的个人，其行为违

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六条的规定，对事故

发生负有管理责任。建议由龙岗区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条之规定对其进行处罚。

（三）冠华基业（深圳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将拆除工程发包

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和相应资质的个人，张昱作为此次工程的

发包方的直接主管人员，建议由龙岗区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条之规定对其进行处罚。

七、监管部门履职情况

按照《龙岗区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实施细则》规定，南湾街

道城建办作为小散工程综合牵头部门，主要负责建立完善小散工

程工作机制，指导各社区工作站、相关部门开展日常巡查和执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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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工作，联合社区开展日常巡查、督办督查、安全生产宣传教

育和培训工作。截至目前，南湾街道城建办联合社区工作站共出

动 2620 人次，巡查小散工程 1268 项次，发现并整改 1060 处隐

患，不定期对各社区开展小散工程纳管工作的情况开展督导检

查，并联合社区组织小散工程施工人员开展“龙岗第一课”等安

全教育培训，发放宣传单、宣传册等资料，共计培训约 2000 人。

八、事故教训和整改措施

（一）发包单位要提高对违法发包的危害性认识，建立外包

工程安全规章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，选择有相应施工资质和具备

安全生产条件的承包商合作，按照要求与承包单位依法订立书面

合同，在合同中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，并签订安全管理协议，

确定各自的安全管理职责。

（二）各业主、物业管理单位、施工单位应加强小散工程和

零星作业管理，严格遵守小散工程施工备案制度，严格按照《龙

岗区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安全生产纳管实施细则》文件中关于小散

工程备案规定，前往所在街道办或社区工作站办理安全生产备案手

续，依法接受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及相关的安全指导，坚决杜绝不

报备施工、边报备边施工现象，防止视而不见、见而不管、管而

不严的行为。

（三）全市物业管理企业应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严格落实《深

圳经济特区物业管理条例》和《<深圳经济特区物业管理条例>

实施若干规定》的有关规定，结合物业管理行业（领域）实际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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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，以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内容为基础，明确每项工作的具体标

准和要求，使物业管理人员知道“做什么、怎么做”，确保工作

有部署、抓落实、见实效，切实提高物业安全管理水平。

（四）各街道要清醒认识当前小散工程领域严峻的安全生产

形势，认真吸取本辖区小散工程的事故教训，找准事故痛点，迅

速行动，加强源头管控，全面纳管，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，取

得实效，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态度，集中时间、集中力量实施重

点攻坚，精准施策抓好预防和整治，通过持续的改进和巡查，推

动小散工程领域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。

九、事故调查组人员组成（附后）

冠华基业（深圳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“4·22”

触电死亡事故调查组

2021 年 6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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